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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湖南新地公司及湖南武高科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湖南新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武高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8,200万元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项目公司后续运营情况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及经营管理

等因素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交易概述  

（一）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公司

或指定下属企业以“股权+债权”的形式，向湖南新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南新地公司”或“项目公司 1”）、湖南武高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武高科公司”或“项目公司 2”）（项目公司 1和项目公司 2合称

为项目公司）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58,200 万元，公司成为项目公司股东，占项目

公司 100%的股权。其中：股权投资款为人民币 26,200万元；剩余人民币 32,000

万元为债权投资款，年利率 12%，借款期限三年。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湖南新地

公司及湖南武高科公司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如下：  

“1、公司聘请了中介机构对湖南新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新地公司”或“项目公司1”）、湖南武高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武高科公司”或“项目公司2”）（项目公司1和项目公司2合称为项目公司）

进行了资产清查专项审计和资产评估，其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符合实

际情况。对项目公司的投资以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为定价依

据，定价方式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放大公司品牌价值，开创盈利空间，提高公司业务收

入，增强公司在长沙市场的影响力；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投资湖南新地公司及湖南武高科公司的事项。” 

（三）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此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

尽职调查。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深圳市新泽投资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新泽投资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1202室 

（4）法定代表人：刘创 

（5）注册资本：1,144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3年03月18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4955463U 

（8）经营范围：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实业投资、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9）主要股东：刘创（69.41%）, 雷婧(30.59%) 

（10）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2017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7,628,201.12元，资产净额为2,077,720.32元，营业收入为180,582.52元，净



 

利润为-2,676,074.69元； 

公司与深圳市新泽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2、湖北新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名称：湖北新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92号附1号东方广场A栋12楼 

（4）法定代表人：刘创 

（5）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3年08月05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7510385446 

（8）经营范围：对高科技、实业的投资、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钢材、

机械设备、通信设备、贵金属。 

（9）主要股东：刘创（90%）；刘剑（10%） 

（ 10）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63,066,393.67元,资产净额38,003,903.86元；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

-1,659,039.37元。 

公司与湖北新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湖南新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名称：湖南新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金星北路三段209号 

4、法定代表人：刘创 

5、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3年07月24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20749672069 

8、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与开发（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



 

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基础

设施建设；房地产中介咨询服务；建筑、装饰装潢材料、钢材、机电产品、通信

设备批零兼营；高新技术的研发和技术服务。 

9、股权结构：深圳市新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80%） 

湖北新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 

本次交易完成后，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持股100%） 

10、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2017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77,602,206.82元,资产净额16,088,833.58元；营业收入为53,236,264.76元,

净利润为6,160,144.78元。2018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32,791,093.05

元,资产净额14,614,579.31元；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1,514,088.08元。 

（二）湖南武高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名称：湖南武高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金星北路三段209号 

4、法定代表人：刘创 

5、注册资本：人民币4,2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4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2755814758K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建筑、装饰材料、钢材、机

电产品（不含小轿车）、通信设备（专营除外）的零售批发。 

9、股权结构：深圳市新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80%） 

湖北新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 

本次交易完成后，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持股100%） 

10、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2017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68,315,799.22

元,资产净额157,410,117.01元；营业收入为302,117,291.73元,净利润为

79,745,549.48元。2018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57,060,379.98元,资产

净额73,408,301.67元；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1,954,004.35元。 



 

公司与项目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珠江”）

委托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项目公司进

行了资产清查并出具了《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 

湖南新地公司截止基准日2018年2月28日，资产总额为330,962,142.17元，

负债总额为321,372,780.95元，净资产总额为9,589,361.22元。湖南武高科公司

截止基准日2018年2月28日，资产总额为291,337,443.47元，负债总额为

105,619,662.90元，净资产总额为185,717,780.56元。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南珠江委托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项目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方法为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并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对象最终评估结果。 

湖南新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2月28日的

市场价值评估值为30,937.16万元，较审计后账面净资产958.94万元增值

29,978.19万元，增值率为3,126.19%。  

湖南武高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2月28

日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29,764.25 万元，较审计后账面净资产18,571.78万元增

值11,192.47万元，增值率为60.27%。 

项目公司的增值主要为存货部分增值，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为项下房地

产项目，由于项目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较早，开发建设及销售较晚，随着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价格涨幅较大，导致项目公司项下房地产开

发项目增值较大。 

项目基本情况 

新地•东方明珠地位于长沙市政府北望城县星城镇金甲村，地块东临金星大

道，南与岳麓界相边，西接长沙印刷包装科技示范基地用地，北邻湖南双盈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新地•东方明珠项目净用地面积389,173平方米（国土合

同），规划方案容积率1.8974。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 1（股权转让方）：深圳市新泽投资有限公司 



 

甲方 2（股权转让方）：湖北新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 1和甲方 2合称为甲方） 

乙方（股权受让方）：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或公司下属企业 

项目公司 1：湖南新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 2：湖南武高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 1和项目公司 2合称为项目公司）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乙方，就股权转让事宜，甲乙

双方经协商达成以下约定： 

（一）交易对价 

甲方所持有的项目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56,900万元，其中：股权交

易对价 26,200万元，股东享有对项目公司的利润分配权 30,700万元。 

（二）合作方式及条件 

1、项目合作合同签订次日起 3个工作日内，乙方开立共管账户（预留甲方

和乙方指定印鉴），与甲方共同监管部分股权转让款及利润分配保证金。乙方于

共管账户开立10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存入部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9,545万元

及利润分配保证金人民币 30,700万元，该两笔款项合计人民币 50,245 万元。 

2、项目公司的利润分配 

（1）项目公司向甲方分配利润 30,700 万元，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最后

一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前完成。 

（2) 利润分配所分得的利润额度不足人民币 30,700 万元的，由乙方通过

股权转让款向甲方支付补足，补足款项额度为【（30,700 万元-甲方实际分得的

利润额度）/0.75】。 

3、股权变更计划 

（1）乙方向共管账户存入共计人民币 50,245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润分

配保证金，期后审计完成且各方确认审计结果次日，甲方、项目公司配合乙方办

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甲方持有项目公司 10%股权，

乙方持有项目公司 90%股权。 

（2）办妥第（1）项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以项目公司收到相关行政机关出

具的核准变更通知书为准，以下同）次日，乙方从共管账户中解付股权转让款及



 

利润分配保证金，甲方应于收款当天分别向乙方、项目公司提供收款收据。 

（3）在合同约定的相关条件达成次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项目公司配

合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全部 10%股权转让给乙方。

在办妥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甲方向乙方开具 100%股权转让价款发票次日起三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尾款人民币 6,655万元。 

（4）甲方因转让股权应承担的相关税费由其自行承担。 

（5）如甲方、项目公司未能根据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且项目公司实际

承担责任或发生损失的，乙方有权在约定的应付股权转让款尾款中直接抵扣，不

足抵扣的，甲方应从乙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返还。 

（6）公司有权单方决定由公司或下属企业作为本次投资主体。 

（三）合同生效及违约责任 

1、合同自签订（即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期后审计如有重大变化，

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2、如乙方未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向共管账户转款或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项

的，每逾期一日应按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如甲方未根据合同约定配合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每逾期一日

应按乙方已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长沙的战略布局，增加公司土地储备，对公司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成功投资此项目未来可获得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的商住开发项目，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不存在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委托项目公司理财以及项目公司占用公司

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六 、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此次对外投资风险和机遇并存，公司将密切关注、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和房地

产行业走势，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进行风险评估，及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努力

实现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后续运营情况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及经

营管理等因素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24日 


